
证券代码：000978� � � � � 证券简称：桂林旅游 编号：2010-041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短期融资券注册申请获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

发行短期融资券的议案》， 同意公司发行注册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5

亿元的短期融资券。 公司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详见

2010

年

9

月

11

日的《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

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

2010

年

12

月

29

日，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向本公司签发《接受注册通知书》（中市

协注

[2010]CP197

号），接受公司短期融资券注册，注册金额

5

亿元，注册额度自《接受注册通

知书》发出之日起

2

年内有效，由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主承销。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可

分期发行短期融资券，首期发行应在注册后

2

个月内完成。

特此公告。

桂林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 年 12 月 30 日

证券代码：000970� � 证券简称：中科三环 公告编号：2010-030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股权质押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近日接到股东宁波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宁波电子

"

）通知，宁波电

子将其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权进行了质押。 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宁波电子将所持本公司股份

7,500,000

股，质押给联华国际信托有限公司；宁波电子

将所持本公司股份

11,000,000

股，质押给重庆渝涪高速公路有限公司，质押股份占本公司股

份总额的

3.64％

，质押登记日为

2010

年

12

月

29

日。上述股权质押登记相关手续已在中国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毕。

二、截止目前，宁波电子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21,399,792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4.22％

，

其中质押股份共计

18,500,000

股，占本公司股份总额的

3.64％

。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年 12 月 31 日

股票代码：601880� � � � � � 股票简称：大连港 公告编号：临 2010-008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

公司

"

）于

2010

年

12

月

28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了第二届监事会

2010

年第

2

次会议，公司应参加表决监事

6

人，实际参加表决监事

5

人，张国峰监事因身体原

因缺席本次会议。 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经出席会议的监事审议，一致通过了以下决议：

1

、审议通过《关于变更

A

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

同意变更

"

购置两艘集装箱船项目

"

专项募集资金人民币

5,400

万元的使用方向，将该笔

专项募集资金用于

"

投资大窑湾三期码头公司

"

项目。

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特此公告。

大连港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0年 12 月 31 日

证券代码：000761� � 200761� � � � � � � 证券简称：本钢板材 本钢板 B� � � � 编号：2010-026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钢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成立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曾于

2010

年

6

月

9

日发布《股本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10-015

），公

告了有关：

"

经省委同意，省政府决定对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北台钢铁（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进行合并重组，重组后新企业名称为本钢集团有限公司

"

。

今日，本公司收到控股股东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通知，本钢集团有限公司已

于近日注册成立，注册资本为

100

亿元人民币，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本钢集团有限公司

系根据辽宁省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关于本钢集团有限公司注册登记有关问题的批复》（辽宁

资产权［

2010

］

219

号）成立。 本钢集团有限公司成立后，控股股东本溪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成为其全资子企业。

特此公告。

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年十二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８１

证券简称：金螳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３９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３１

，

３８０

，

０００

股。 根据限售股持有人作出的承诺：

每年在二级市场抛售股份不得超过上年末股份余额（含通过利润分配派送、公积金转增等

方式增加的股份）的

２５％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７

，

８４５

，

００９

股；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

一、公司

ＩＰＯ

情况及股本状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发行字［

２００６

］

１００

号文批准，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２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并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公司总股本为

９４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８

日，公司实施

２００７

年度权益分派（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后，

公司总股本增至

１４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９

年

４

月

２２

日， 公司实施

２００８

年度权益分派 （以资本公积金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

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２１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公司首期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行权第一期可行权股票期

权

１

，

２９６

，

０００

股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２１２

，

７９６

，

０００

股。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公司实施

２００９

年度权益分派（以未分配利润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５

股）

后，公司总股本增至

３１９

，

１９４

，

０００

股。

二、相关股东履行承诺情况及其他情况

１

、承诺情况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承诺“自受让股份转让手续办理完毕第二日起，本人

每年在二级市场抛售受让股份不得超过上年末该受让股份余额 （含股份受让后通过利润

分配派送、公积金转增等方式增加的股份）的

２５％

”。 承诺期内，上述股东均严格遵守其

承诺。

为更好的遵守上述承诺， 简化股份解锁手续，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中

２６

名非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做出承诺：“同意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在每年的第一个交易日， 以上年最后一个交易日登记在本人名

下的金螳螂股份为基数，按

２５％

计算本人本年度可转让股份额度；同时，对本人所持的在

本年度可转让股份额度内的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进行解锁，并将其余股份（包括本年度因

利润分配等原因由该部分股份孳生的股份）予以锁定。 ”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将

上述

２６

名自然人纳入高管股份管理系统。 鉴于上述

２６

名自然人不是公司现任董事、监事

或高级管理人员， 相关法规、 规则及指引等规定中对高管买卖本公司股份的限制性规定

（如买卖股份事前报备、禁止交易窗口期、禁止短线交易等）均不适用于上述

２６

名自然人。

２

、上述股东均已严格履行承诺。

３

、 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股东均未发生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情况，公

司也未发生对其违规担保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

２

、本次解除限售的

４１

名股东可上市流通股份总数

３１

，

３８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的

９．８３％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７

，

８４５

，

００９

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的

２．４６％

。

３

、股份解除限售及上市流通具体情况

序号 股东名称 所持限售股份总数 本次解除限售数量 本次实际可上市流通股数（股） 备注

１

倪 林

１

，

９７５

，

０５０ １

，

９７５

，

０５０ ４９３

，

７６３

董事长

２

杨 震

１

，

９７５

，

０５０ １

，

９７５

，

０５０ ４９３

，

７６３

董事、总经理

３

严多林

１

，

００８

，

３１５ １

，

００８

，

３１５ ２５２

，

０７９

董事、常务副总经理

４

朱兴泉

１

，

４５５

，

３００ １

，

４５５

，

３００ ３６３

，

８２５

副总经理、子公司董事长

５

浦建明

６９１

，

２６８ ６９１

，

２６８ １７２

，

８１７

副总经理、子公司总经理

６

王 洁

１

，

０１３

，

５１３ １

，

０１３

，

５１３ ２５３

，

３７８

副总经理

７

王 琼

１

，

０１３

，

５１３ １

，

０１３

，

５１３ ２５３

，

３７８

副总经理、设计院院长

８

严永法

４６７

，

７７５ ４６７

，

７７５ １１６

，

９４４

副总经理

９

白继忠

３５８

，

６２８ ３５８

，

６２８ ８９

，

６５７

副总经理

１０

庄良宝

４１５

，

８００ ４１５

，

８００ １０３

，

９５０

董事、副总经理

１１

张文英

３７９

，

４１８ ３７９

，

４１８ ９４

，

８５５

监事会主席

１２

任建国

１０３

，

９５０ １０３

，

９５０ ２５

，

９８８

监事

１３

姜 樱

１０３

，

９５０ １０３

，

９５０ ２５

，

９８８

监事

１４

戴轶钧

１０３

，

９５０ １０３

，

９５０ ２５

，

９８８

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１５

罗承云

１０３

，

９５０ １０３

，

９５０ ２５

，

９８８

财务总监

１６

刘 涛

１７１

，

５１８ １７１

，

５１８ ４２

，

８８０ －－

１７

陈菊元

２０７

，

９００ ２０７

，

９００ ５１

，

９７５ －－

１８

胡 炜

２５４

，

６７８ ２５４

，

６７８ ６３

，

６７０ －－

１９

马 军

１０３

，

９５０ １０３

，

９５０ ２５

，

９８８ －－

２０

曹黎明

８３

，

１６０ ８３

，

１６０ ２０

，

７９０ －－

２１

金文华

６３４

，

０９５ ６３４

，

０９５ １５８

，

５２４ －－

２２

谢建荣

２５９

，

８７５ ２５９

，

８７５ ６４

，

９６９ －－

２３

吉 第

１５０

，

７２８ １５０

，

７２８ ３７

，

６８２ －－

２４

陈华军

４５０

，

０００ ４５０

，

０００ １１２

，

５００ －－

２５

金范九

７７９

，

６２５ ７７９

，

６２５ １９４

，

９０６ －－

２６

徐玉莲

５１９

，

７５０ ５１９

，

７５０ １２９

，

９３８ －－

２７

周文华

１３

，

８５６

，

２１３ １３

，

８５６

，

２１３ ３

，

４６４

，

０５３ －－

２８

陈卫潭

２９６

，

２５８ ２９６

，

２５８ ７４

，

０６５ －－

２９

陈志麟

２９６

，

２５７ ２９６

，

２５７ ７４

，

０６４ －－

３０

朱英明

２９６

，

２５８ ２９６

，

２５８ ７４

，

０６５ －－

３１

许建良

２９６

，

２５７ ２９６

，

２５７ ７４

，

０６４ －－

３２

姚润华

２４４

，

２８２ ２４４

，

２８２ ６１

，

０７１ －－

３３

李俊奇

１０３

，

９５０ １０３

，

９５０ ２５

，

９８８ －－

３４

王晓宇

１５０

，

７２７ １５０

，

７２７ ３７

，

６８２ －－

３５

姜亚洲

１５０

，

７２７ １５０

，

７２７ ３７

，

６８２ －－

３６

金建龙

１５０

，

７２７ １５０

，

７２７ ３７

，

６８２ －－

３７

王家骥

１５０

，

７２７ １５０

，

７２７ ３７

，

６８２ －－

３８

吕伟民

１５０

，

７２７ １５０

，

７２７ ３７

，

６８２ －－

３９

杨安明

１５０

，

７２７ １５０

，

７２７ ３７

，

６８２ －－

４０

朱伟刚

１５０

，

７２７ １５０

，

７２７ ３７

，

６８２ －－

４１

蒋晓芳

１５０

，

７２７ １５０

，

７２７ ３７

，

６８２ －－

合计

－－ ３１

，

３８０

，

０００ ３１

，

３８０

，

０００ ７

，

８４５

，

００９ －－

四、股份变动情况表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增减（

＋

，

－

）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发行新股 送股

公积金

转股

其他 小计 数量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

股份

３４

，

４５８

，

０７７ １０．８０％ －７

，

８４５

，

００９ －７

，

８４５

，

００９ ２６

，

６１３

，

０６８ ８．３４％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

股

３

、其他内资持

股

３３

，

２１２

，

６２６ １０．４１％ －３１

，

３８０

，

０００ －３１

，

３８０

，

０００ １

，

８３２

，

６２６ ０．５７％

其中：境内非国

有法人持股

境内自然人持

股

３３

，

２１２

，

６２６ １０．４１％ －３１

，

３８０

，

０００ －３１

，

３８０

，

０００ １

，

８３２

，

６２６ ０．５７％

４

、外资持股

其中：境外法人

持股

境外自然人持

股

５

、高管股份

１

，

２４５

，

４５１ ０．３９％ ２３

，

５３４

，

９９１ ２３

，

５３４

，

９９１ ２４

，

７８０

，

４４２ ７．７６％

二、无限售条件

股份

２８４

，

７３５

，

９２３ ８９．２０％ ７

，

８４５

，

００９ ７

，

８４５

，

００９ ２９２

，

５８０

，

９３２ ９１．６６％

１

、人民币普通

股

２８４

，

７３５

，

９２３ ８９．２０％ ７

，

８４５

，

００９ ７

，

８４５

，

００９ ２９２

，

５８０

，

９３２ ９１．６６％

２

、境内上市的

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

外资股

４

、其他

三、股份总数

３１９

，

１９４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３１９

，

１９４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五、备查文件

１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表；

３

、股份结构表和限售股份明细表。

特此公告。

苏州金螳螂建筑装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９

证券简称：赣能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

—

３０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收购、出售股权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报告所载资料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１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赣能股份”、“本公司”、“公司”）向诚志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诚志股份”）出让持有的启迪（江西）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迪公司”）

１４．１％

股权；同时公司收购诚志股份持有的江西高技术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高

投公司”）

１６％

股权。

２

、本次交易（指上述两项交易，以下同）不购成关联交易，亦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３

、本次交易已经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六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并通过江西省产权交

易所挂牌交易。

一、交易概述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公司与诚志股份通过江西省产权交易所挂牌，达成以下交易事项：

１

、公司将持有的启迪公司的

１４．１％

股权转让给诚志股份，转让价格为

１

，

２１０．８０

万元。 此

项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启迪公司股份。

２

、公司收购诚志股份持有的高投公司

１６％

股权，转让价格为

２

，

４２２．４７

万元。此项交易完

成后，公司合计持有高投公司

４０％

股权。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亦未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

产重组。

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２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第六次临时董事会会议以全票同意审议通

过了本次交易事项。 （会议决议公告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２３

日刊登《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 ）

二、交易对手方概况

项目 内容

企业名称 诚志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股份有限公司（深交所上市，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９０

，证券简称：诚志股份）

注册地 江西省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玉屏东大街

２９９

号

办公地点 江西省南昌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玉屏东大街

２９９

号清华科技（江西）华江大厦

法定代表人 荣泳霖

注册资本

２９７

，

０３２

，

４１４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６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４９０１

主营业务

生命科学、生物工程、医院投资管理、中西药、医药中间体、日用及专用化学品、生产、

销售；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物业管理；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进出口业务。

主要股东

控股股东清华控股有限公司持有

１１９

，

１３９

，

６７０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４０．１１％

；

其他持有

１７７

，

８９２

，

７４４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５９．８９％

。

实际控制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２００９

年主要财务指

标

营业收入

２８３

，

３５１．３３

万元；净利润

４

，

０５９．３４

万元；净资产

１５７

，

４７４．６７

万元。

关联关系 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情况

１

、出售标的：启迪（江西）发展有限公司，由诚志股份、赣能股份、启迪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和清华控股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１

年共同发起设立。 截至本次交易前注册资本：

７

，

０９４

万元；注册

地：南昌经济技术开发区玉屏东大街

２９９

号清华科技园（江西）；法定代表人：杨邵愈；主营业

务：高新技术开发、转让、咨询、服务、人才培训；房地产开发、经营与物业管理；国内贸易、装

饰装修。 本次交易前，诚志股份、启迪控股、赣能股份分别持有启迪公司的

７１．８％

、

１４．１％

、

１４．１％

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启迪公司股权。 标的资产———赣能股份持有的启

迪公司

１４．１％

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质押、冻结或其他权属瑕疵的情形。标的公司其他股东对

本次股权转让交易无异议。

启迪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情况如下（单位：万元；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未经

审计）：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８

，

３３５．２７ ８

，

５８２．４０

负债总额

５

，

２６６．１１ ５

，

２９０．２０

应收款项总额

１８７．２８ １８７．４６

净资产

３

，

０６９．１７ ３

，

２９２．２０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２

月

营业收入

１９８．２１ ５２５．２７

营利利润

－２２２．２７ －５８９．９６

利润总额

－２２２．５５ －５８９．７０

净利润

－２２３．０３ －４１９．３９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２５．９０ ２８．８１

江西大信诚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本公司委托， 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

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对启迪公司进行了资产评估并出具了《启迪（江西）发展有限公司企业

价值评估报告说明》（赣诚信评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４０

号），评估结果为：总资产评估值

１３

，

８７７．９２

万

元、负债评估值

５

，

２９０．７３

万元、净资产评估值

８

，

５８７．１９

万元，净资产增值额

５

，

２９４．９９

万元，

本公司所持

１４．１％

股权相对应价值为

１

，

２１０．８０

万元。

２

、收购标的：江西高技术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由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赣能股份、诚

志股份、江西省财政投资管理公司、江西省工业投资公司、江西省火炬高新技术发展总公司、

南昌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于

２００１

年共同发起设立。 设立时注册资本

６

，

９００

万

元，

２００８

年实施每

１０

股送红股

２

股分红方案后再定向增发，截至目前注册资本为

１５

，

０００

万

元，公司法定代表人：姚迪明，注册地：南昌市高新开发区火炬大街

１９９

号，营业执照注册号：

３６００００１１０００４５０６

；主要经营范围：对高技术产业的投资、管理、经营及咨询服务，综合技术服

务。 本次交易前，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赣能股份、诚志股份、江西省财政投资管理公司、江西

省火炬高新技术发展总公司、南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江西省工业投资公司分

别持有其

４２．８％

、

２４％

、

１６％

、

１０％

、

２．４％

、

２．４％

、

２．４％

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合计持有

标的公司

４０％

股权，诚志股份不再持有标的公司股权。诚志股份持有的高投公司

１６％

股权权

属清晰，不存在质押、冻结或其他权属瑕疵的情形。 标的公司其他股东对本次股权转让交易

无异议。

高投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情况如下（单位：万元；最近一期财务报表未经

审计）：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５

，

４３１．５１ １５

，

３０４．０８

负债总额

１３．６４ ２．９４

应收款项总额

９．７２ －

净资产

１５

，

４１７．８７ １５

，

３０１．１４

财务指标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１

月—

１２

月

营业收入

－ ６０．００

营业利润

－７７．４４ ８１５．３４

利润总额

１１６．７４ ９４４．００

净利润

１１６．７４ ７８８．５４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

－２２９．１５ １１４．４９

江西大信诚信资产评估有限责任公司接受诚志股份委托，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为基准

日、采用资产基础法，对高投公司进行了资产评估并出具了《江西高技术产业投资股份有限

公司企业价值评估报告说明》（赣诚信评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３９

号），评估结果为：总资产评估值

１５

，

１４３．３７

万元、负债评估值

２．９４

万元、净资产评估值

１５

，

１４０．４３

万元，净资产减值额

１６０．７１

万

元，诚志股份所持

１６％

股权相对应价值为

２

，

４２２．４７

万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１

、公司向诚志股份转让持有的启迪公司

１４．１％

股权交易合同主要内容：

（

１

）成交金额：

１

，

２１０．８０

万元。

（

２

）支付方式：经双方协商约定，在签订本交易合同的次日起三个工作日内，诚志股份须

以现金一次性支付全部的转让价款。

（

３

）生效条件：合同由赣能股份、诚志股份双方及产权经纪机构签字盖章后成立，并经江

西省产权交易所鉴证，出具产权交易凭证。

（

４

）定价依据：以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定价依据；最终以江西省产权交

易所上市挂牌价格为准。

（

５

）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

６

）交易标的过户时间：经双方协商约定，同意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期间，完成产权转让的交割。 由交易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至产权转让的完成日

止，期间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及风险由诚志股份承担。

２

、公司收购诚志股份持有的高投公司

１６％

股权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

１

）成交金额：

２

，

４２２．４７

万元。

（

２

）支付方式：经双方协商约定，在签订本交易合同的次日起三个工作日内，赣能股份须

以现金一次性支付全部的转让价款。

（

３

）生效条件：合同由赣能股份、诚志股份双方及产权经纪机构签字盖章后成立，并经江

西省产权交易所鉴证，出具产权交易凭证。

（

４

）定价依据：以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评估结果为定价依据；最终以江西省产权交

易所上市挂牌价格为准。

（

５

）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

６

）交易标的过户时间：经双方协商约定，同意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３１

日期间，完成产权转让的交割。 由交易基准日（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起至产权转让的完成日

止，期间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及风险由赣能股份承担。

五、涉及本次股权交易的其他安排

本次出售、收购股权交易，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也不会产生其他关联交

易，收购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

六、本次股权交易对本公司的影响

１

、公司进行本次股权交易的主要目的是整合对外股权投资，清理参股公司股权，简化参

控股子公司股权结构，提高公司整体运营效率，以适应公司新时期“做优做强发电主业，积极

投资介入新能源及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战略需要。

２

、本次股权交易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启迪公司股权；同时持有高投公司的股权将由

原来的

２４％

变为

４０％

（江西省投资集团公司持股比例仍为

４２．８％

，为第一大股东）。

七、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第六次临时董事会会议决议。

２

、《启迪（江西）发展有限公司企业价值评估报告说明》（赣诚信评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４０

号）。

３

、《江西高技术产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企业价值评估报告说明》（赣诚信评字 ［

２０１０

］第

０３９

号）。

４

、江西省产权交易所产权转让交割单。

５

、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合同。

江西赣能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０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００

股票简称：青岛啤酒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１７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会议”）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１１

人，实际签署决议董事

８

人，会议

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表决通过下列议案：

一、关于解聘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境外审计师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鉴于中港两地监管机构近日已达成一致，取消

Ｈ

股公司“双重审计”政策，仅聘用境内审

计师即可满足上市公司审计工作要求；为此，公司与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境内审计

师）进行充分沟通达成一致，由境内审计师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按照中国审计准则对

公司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 并承接公司境外审计师按

照香港联交所上市规则应尽职责，公司董事会认为，此举将提高年报披露效率，减少公司审计

费支出， 降低公司披露成本。 同意解聘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境外审计师

－

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

所。 并提请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对该解聘事项予以审议。

二、关于公司为全资子公司青啤香港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

－

青岛啤酒香港贸易有限公司（“青啤香港公司”）提供总金额为

港币

５５

，

０００

万元的信用担保，担保期限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公司董事会认为，为

青啤香港公司的银行融资业务提供担保，有利于解决该公司经营发展的资金需求，符合公司

整体利益。 截止本公告发布日期， 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累计人民币

９８

，

４６３

万元的担保

（包含此次担保），占公司

２００９

年经审计净资产额的

１１．５％

。

青啤香港公司于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在香港设立，由本公司拥有全部股权，其经营范围为经销

青岛啤酒及其他相关业务。 虽然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末青啤香港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仅为

２７％

，

但未来需要向银行申请借款，并由本公司提供信用担保。 香港公司在获得贷款之后的资产负

债率将超过

７０％

。 按照境内监管要求和《公司章程》规定，本公司为资产负债率可能超过

７０％

的子公司提供担保，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为此，董事会提请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对该担

保事项予以审议。

三、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将上述两项议案提交公司

订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１

年度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予以审议， 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将安排另行公告。

上述所有议案同意票数均为

８

，没有反对票。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０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６００

股票简称：青岛啤酒 编号：临

２０１０－０１８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星期五）上午九时三十分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星期三）

●

会议召开地点：青岛市香港东路

１９５

号甲青岛啤酒科研中心一楼学术厅

●

会议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根据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

议决议，现将召开本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临时股东大会”或“会议”）的有关事

宜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星期五）上午九时三十分。

２

、会议召开地点：青岛市香港东路

１９５

号甲青岛啤酒科研中心一楼学术厅。

３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４

、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

二、会议审议事项

作为普通决议案：

１

、 审议及批准关于解聘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境外审计师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有关解聘本公司境外审计师事项之详情请见附件一）

２

、审议及批准关于本公司为青岛啤酒香港贸易有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信用担保的议案。

（有关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事项之详情请见附件二）

三、出席会议对象

１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星期三）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

分公司保管的本公司股东名册内的境内股东，及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９

日（星期三）下午收市后

香港证券登记有限公司保管的本公司股东名册上的

Ｈ

股股东；

２

、上述股东授权委托的代理人；

３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４

、本公司聘请的监票人、见证律师及其他相关人员。

四、出席会议的登记方法

拟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应当在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星期五）或该日以前，将已填妥

及签署之拟出席会议的书面确认回复（连同所需登记文件）送达本公司股权管理总部；回复可

采用来人、来函或传真送达。 该书面回复请采用本通知随附的（临时股东大会出席回执（或其

复印件。而上述书面回复不影响按本通知第三项有权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出席会议及投

票的权利。

五、参会方法

１

、凡有权出席临时股东大会并有权表决的股东均可委托一位或多位人士（不论该人士是

否股东）作为其股东代理人，代其出席及投票，股东（或其代理人）将享有每股一票的表决权并

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２

、股东应当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即本通知随附的“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或其复

印本）。委托书由委托股东亲自签署或其书面授权的人士签署。如委托书由委托股东授权他人

签署，则该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必须经过公证手续。如委托股东为一法人，则其委托书应

加盖法人印章或由其董事或正式委托的代理人签署。前述临时股东大会适用的授权委托书和

经过公证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须在临时股东大会举行前

２４

小时送达本公司股权管理

总部方为有效。

３

、股东或其代理人出席会议时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明文件。如股东委托代理人代为出席临

时股东大会，代理人还须携带表决代理委托书出席。如果出席会议的股东为法人，其法定代表

人或董事会、其它决策机构授权的人士应出示其法人之董事会或其它决策机构委任该人士出

席会议的决议的复印件始可出席会议。

六、其他事项

１

、临时股东大会会期预计一小时，与会股东及代理人须自行负责往返交通及食宿费用。

２

、本公司办公地址：青岛市香港中路五四广场青啤大厦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２－８５７１３８３１

传真：

０５３２－８５７１３２４０

邮政编码：

２６６０７１

联系人：张瑞祥、王志良

七、备查文件目录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０日

附件：

一、关于解聘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境外审计师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二、关于本公司为青岛啤酒香港贸易有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三、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四、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回执

附件一

关于解聘本公司２０１０年度境外审计师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国家财政部、中国证监会，与香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香港证监会、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

公司等相关机构近日举行会议，就落实内地与香港在对方上市的公司可选择以本地会计准则

编制财务报表并由本地会计师事务所按照本地审计准则进行审计的事宜达成共识。 为此，财

政部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发布消息，内地大型会计师事务所获准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或以

后完结的会计年度期间，可以采用内地审计准则为内地在港上市公司（

Ｈ

股企业）提供审计服

务，

Ｈ

股企业的“双重审计”政策已被取消。 本公司获悉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为国家财政部及中国证监会认可的内地会计师事务所。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１７

日召开的

２００９

年度股东年会已审议通过聘任普华永道中天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和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分别为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境内外审计师的议

案。 基于上述政策调整，为提高效率，降低披露成本，本公司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解聘之前聘

任的境外审计师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仅由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采用中

国审计准则对公司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并出具审计意

见。 并承接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规定由境外审计师负责的全部业务（包

括年度业绩初步公布、持续关连交易年度审核等）。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０日

附件二：

关于本公司为青岛啤酒香港贸易有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青岛啤酒香港贸易有限公司（“青啤香港公司”）于

１９９９

年

１０

月在香港设立，由本公司拥

有全部权益，其经营范围为经销青岛啤酒及其他相关业务。 虽然截止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末青啤香

港公司的资产负债率仅为

２７％

，但未来需要向银行申请借款，并由本公司提供信用担保。 香

港公司在获得贷款之后的资产负债率将超过

７０％

。 按照境内监管要求和《公司章程》规定，本

公司为资产负债率可能超过

７０％

的子公司提供担保，也需要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管理层认为，为解决青啤香港公司的资金需求，需要本公司为其银行融资业务提供

信用担保，本次担保总金额为港币

５５

，

０００

万元，担保期限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该

项担保可协助青啤香港公司及时获得银行资金支持，符合公司的发展策略。截止本议案日期，

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累计人民币

９８

，

４６３

万元的担保（包含此次担保），占公司

２００９

年经

审计净资产额的

１１．５％

。

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０日

附件三

２０１１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本人（本公司） 是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东，

兹委任大会主席（注

２

）或 ，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星期五）上午九时三十分（或依法延期后的其他时间）于青岛市香港东路

１９５

号甲青岛啤酒

科研中心一楼学术厅举行的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其任何续会， 并按以下指示

代表本人（本公司）就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所载的决议案投票。若无指示，则由本

人（本公司）的代表可自行酌情投票表决。

普通决议案

赞成

（注

３

）

反对

（注

３

）

１

、审议及批准关于解聘本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境外审计师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

的议案

２

、审议及批准关于本公司为青岛啤酒香港贸易有限公司银行融资提供担保的议

案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 （营业执照号

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年

／

月

／

日）

附注：

１．

请阁下委派代表前，首先审阅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通

知。

２．

如拟委派大会主席以外之人士为代表，请将“大会主席或”字样删去，并在空栏内填上

阁下拟委派之代表之姓名及地址。 股东可委派一位或多位代表代其出席会议，并于表决时代

为投票。受委派代表无须为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委派超过一位代表的股东，其代表只

能以投票方式行使表决权。 本授权委托书之每项更正，均须由签署人签字方可。

３．

就大会审议的议案，委托人可在“赞成”、“反对”框内划“

√

”，作出投票指示。 如委托人

未作任何投票指示，则受托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表决。

４．

本授权委托书必须由阁下或阁下以正式书面授权的代理人签署。 如股东为法人，则授

权委托书必须盖上法人印章， 或经由其董事或获正式授权签署授权委托书的代理人亲笔签

署。 如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的代理人签署，则授权该代理人签署的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必

须经过公证。

５． Ａ

股股东最迟须于大会召开时间二十四小时前将授权委托书，连同授权签署本授权

委托书并经公证之授权书或其它授权文件送达至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地址为青岛市香港

中路五四广场青啤大厦

１１０５

室股权管理总部，邮政编码

２６６０７１

，传真：

０５３２－８５７１３２４０

，方为

有效。

６．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四

２０１１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席回执

致：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本人（本公司）（注

１

） 为青岛

啤酒股份有限公司

Ａ

股股东。 本人（本公司）拟出席（亲身或委派代表）于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８

日

（星期五） 上午九时三十分于青岛市香港东路

１９５

号甲青岛啤酒科研中心一楼学术厅举行的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及其任何续会，特此通知。

股东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股东持股数

日期（年

／

月

／

日）

联系电话

附注：

１．

请用正楷填写登记在公司股东名册上的全名。

２．

股东持股数请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的持股数填写。

３．

此回执在填妥及签署后须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星期五）或该日之前送达青岛市香港

中路五四广场青啤大厦

１１０５

室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管理总部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２－

８５７１３８３１

，联系人：张瑞祥、王志良）。 此回执可采用来人（随即可办理出席临时股东大会的股

东登记手续）、来函（邮政编码：

２６６０７１

）或传真（传真号码：

０５３２－８５７１３２４０

）方式送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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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岳阳市分行（以下简称

"

银行

"

）

签订了《减免利息协议》（以下简称

"

协议

"

），就公司债务偿还事宜进行了约定，协议主要内容如

下：

一、债务确认

协议双方共同确认，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以下称

"

债务确定日

"

），公司拖欠银行的债

务余额如下：

1.

贷款本金人民币（以下金额皆为人民币）玖仟陆佰贰拾捌万捌仟柒佰玖拾肆元贰角贰

分。

2.

贷款利息为贰仟叁佰壹拾玖万伍仟玖佰柒拾陆元捌角整（银行账面计息）。

二、还款方案

双方同意按以下还款方案偿还协议项下银行债务本息：

1.

还款金额：公司偿还银行贷款本金玖仟陆佰贰拾捌万捌仟柒佰玖拾肆元贰角贰分，偿

还银行利息零元整，合计玖仟陆佰贰拾捌万捌仟柒佰玖拾肆元贰角贰分。

2.

还款方式及期限：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含

31

日）前以货币资金方式全部偿还银

行贷款本金玖仟陆佰贰拾捌万捌仟柒佰玖拾肆元贰角贰分。

三、利息减免

在公司按协议第二条约定履行还款义务的前提下，银行同意减免公司至债务确认日止所

欠利息贰仟叁佰壹拾玖万伍仟玖佰柒拾陆元捌角整，同时减免债务确认日后至还款日止的新

增利息。

四、担保解除

公司按协议第二条规定的还款方案全部偿还银行贷款本金后，银行解除公司的抵（质）押

担保责任，并配合办理注销抵（质）押登记等手续。

协议履行后，上述利息减免须经审计机构确认，方能确定是否计入公司

2010

年损益。

特此公告。

湖南天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0-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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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高管因操作失误买卖公司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2010

年

12

月

29

日，公司副总裁方东红先生在减持公司股票过程中，因操作失误将卖出

公司股票操作为买入公司股票，出现短线交易的情形，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违规买卖公司股票基本情况

公司副总裁方东红先生

2010

年

12

月

29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系统出售其

持有的本公司股票

220

，

000

股。 该部分股份按照

20,000

股

/

笔的方式分

11

笔出售，在出售股

票过程中，由于操作失误，

1

笔交易误将

"

买入股票

"

作为

"

卖出股票

"

，以

7.06

元

/

股的价格买

入本公司股票

20,000

股。 经公司审核交易清单，该笔交易确系操作失误所致，但公司副总裁

方东红先生的行为仍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第四十七条

"

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将其持有的该公司的股票在买入后六

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六个月内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该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应当收

到其所得收益

"

的规定。

二、本事项的处理情况

按照公司副总裁方东红先生

6

个月内曾经卖出公司股票的平均价格（

7.27

元

/

股），减去

误操作买入公司股票的价格（

7.06

元

/

股）的差额乘以买入股票数量（

20,000

股）所得的金额共

计

4200

元作为误买入股票所产生的收益，该部分收益公司副总裁方东红先生已上缴公司。

公司副总裁方东红先生就此行为向广大投资者致歉，本公司今后将加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及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百分之五以上的股东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证券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避免此类事项的再次发生。

特此公告。

深圳市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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